	
	



深圳市物价局、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劳动局、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我市民办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2010重新发布)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发布《关于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的通知》等7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深发改〔2010〕1917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2002年-2006年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通知》的要求，我委对原深圳市发展计划局、原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原深圳市物价局2002年-2006年期间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根据机构改革后职能的调整，原深圳市物价局的规范性文件中需要继续执行的《关于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的通知》等3件规范性文件由我委重新发布，我委本次共重新发布7件规范性文件。本次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自重新发布之日起有效期为5年，到期自动失效。2002年-2006年期间原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原深圳市物价局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含本部门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本次未重新发布的，今后不再执行。

    此次清理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机构名称和职责调整的，遵照《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深府办〔2009〕100号）有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注：2004年我市机构改革，组建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承接原深圳市发展计划局职责。2009年我市机构改革，组建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接原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职责和原深圳市物价局的定价职责。（下同，不再另行注释）

    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的通知（深价联字〔2003〕15号）

    2．关于规范我市民办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深价联字〔2003〕32号）

    3．关于印发《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咨询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计〔2003〕725号）

    4．关于印发《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计〔2003〕736号）

    5．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出具依据等事项的通知（深发改〔2005〕576号）

    6．关于印发《深圳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深价联字〔2006〕18号）

    7．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出具依据等事项的通知（深发改〔2006〕153号）

深圳市物价局、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劳动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我市民办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

（2003年8月20日　　深价联字〔2003〕32号）

    为规范民办学校收费行为，维护和保障民办学校及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民办学校收费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所指的民办学校是：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经合法登记注册，在我市面向社会举办的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职业学校）、高校及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民办学历教育实行收费审批制，民办非学历教育实行收费备案制。

    二、定价原则

    （一）以合理的教育成本作为定价的基础。

    （二）按质（级）论价、优质优价。

    （三）考虑市场供求状况。

    （四）出资人应取得合理的回报。

    三、办理收费审批的程序

    （一）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可以参照《深圳市民办中小学教育收费测算方法》（见附件1），制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特区内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应报市物价局、市教育局批准（有财政拨款的，还应同时报市财政局批准）。特区外的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应报其所在区物价分局、教育局批准（有财政拨款的，还应同时报其所在区财政局批准）。

    （二）民办高校制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应报市物价局、市教育局批准。

    四、办理收费备案的程序

    （一）民办幼儿园、托儿所应填写《深圳市民办幼儿园、托儿所收费备案表》（见附件2），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其所在区物价分局和教育局备案。

    （二）民办成人教育机构应填写《深圳市民办成人教育机构收费备案表》（见附件3），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其所在区物价分局和市（区）教育局备案。

    （三）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填写《深圳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收费备案表》（见附件4），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其所在区物价分局和市（区）劳动局备案。

    五、应提供的材料

    （一）民办学校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有关部门批准时，应向其提供以下材料：

    1．收费申请；

    2．办学许可证；

    3．成本测算说明；

    4．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

    5．年度会计报表；

    6．办学协议；

    7．财政经费拨付情况；

    8．招生规模、教职工人数等相关数据；

    9．办学评估等级。

    （二）民办学校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有关部门备案时，应向其提供以下材料：

    1．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2．办学许可证；

    3．招生规模、教职工人数等相关材料；

    4．办学评估等级。

    六、收费方式

    （一）民办幼儿园、托儿所按月度收费，一般在每月前10天收取。学期初与学期末不足1个月的按日计算。民办幼儿园、托儿所应收费项目为：保教费。代收费项目为：校服费、伙食费、假期留园费。

    （二）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按学期收费，一般在开学前10天收取。对教育主管部门委托民办学校接收的义务教育阶段地段生，应按同类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执行。除高中一年级新生以外的各阶段学生不得举办军训课。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应收费项目为：学杂费、住宿费。代收费项目为：校服费、伙食费、社会实践活动费、交通费。

    （三）民办高校按学年收费。在校生在不转专业的情况下，从入学到毕业均按入学时的学费标准缴交学费。民办高校收费项目为：学费、住宿费、教材资料费。

    （四）民办学校收费应使用税务票据。

    七、退费规定

    （一）民办学校刊登、散发虚假招生广告、简章或因校方原因造成学生退学的，应退还所收的全部费用。

    （二）民办幼儿园、托儿所的幼儿当月入园5天内家长要求退保教费的，退已缴费的80%；当月入园5天后要求退保教费的，不予退费。伙食费等代收费按公开帐目的实际数结算，已购置实物（非校产部分）的，退还该实物或现金。

    （三）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民办高校的学生已经缴费因故未报到注册或上课的，如要求退学退费，学杂费、住宿费退已缴费的80%；学生报到注册后1个月内因故要求退学（或转学）退费的，学杂费、住宿费退已缴费的60%；学生报到注册超过1个月因故要求退学（或转学）退费的，学杂费、住宿费不予退还。

    （四）民办成人教育机构、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退费事项按照《广东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退费管理办法》（粤教职〔2003〕100号）执行。

    八、管理和监督

    （一）民办学校的收费经审批或备案后，必须遵照国家的《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向社会公示。民办学校必须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中公示。

    （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经批准或备案并公示后，民办学校方可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且中途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自批准或备案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调整。

    （三）市（区）物价、教育、劳动、财政部门应督促民办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收费管理的政策和规定，建立健全收费管理的规章制度。对巧立名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应依法予以处罚。

    九、本通知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中外合作办学可参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附件：1．深圳市民办中小学教育收费测算方法（略）

    2．深圳市民办幼儿园、托儿所收费备案表（略）

    3．深圳市民办成人教育机构收费备案表（略）

    4．深圳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收费备案表（略）

    注：2009年我市机构改革，组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接原深圳市人事局和原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责。

    2009年我市机构改革，组建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承接原深圳市财政局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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